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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产权界定的角度看，自然资源可分为可交易的自然资源与不可交易的自然

资源两类。研究它们的定价机理发现：可交易的自然资源的价格取决于市价揭示的消费者

支付意愿，不可交易的自然资源的价格取决于具有市场价格的成本属性与消费者的相关偏

好。其中，外部性问题的解决与政府的干预要分情况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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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自然的存在、人类的能力和需要共同创造了资源的价值[1]。自然资源具有价值，源于人

类对它的使用意图，而人类的这种意图又来源于自然资源的“有用性”。在“有用性”上，自

然资源具有多重属性。不同的人品味不同，他们对不同属性的重视使得同一自然资源的使用

价值不同。对于可以在市场上成交的自然资源，其价值可以以市价量度，它们会在边际使用

价值等于市价的位置成交。除此之外，还存在许多不能在市场上成交的自然资源，其价值不

能用市价量度，但经济学存在非金钱物品可与金钱物品替换的定理，因此可以用金钱物品的

价格变动来推断不能在市场上成交的自然资源的选择行为[2]，从而确定不能在市场上成交的

自然资源的价值。 

自然资源能不能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关键在于自然资源能否至少在一个功能性属性上的

产权被清楚地界定。不同交易出现的原因可能是权利结构、交易费用或风俗习惯上存在差异。

市场竞争与交易费用决定了交易利益的分配，作为竞争的游戏规则，产权制度是约束竞争行

为的一种局限条件，交易费用是约束竞争的费用[2-3]。Knight[4]和 Gordon[5]忽略了产权能部分

界定的可能性，他们认为，产权要么存在且得到明确界定，否则完全不存在。实际上，产权

是不能完全被界定的[6]。在一个不断发展的社会中，权利是不断变化的，新的权利会随着新

的经济力量的产生而产生[7]。巴泽尔[6]认为，交易成本的存在使得作为经济问题的产权从未

被完全界定过。个人获得的资产产权包括三方面：消费资产、取得资产收入和让渡资产的权

利或权力。为了获得资产完全的产权或完整界定资产的产权，资产所有者和对它有潜在兴趣

的其他人必须充分认识资产的各种价值特征，而这需要花费巨大成本，因而不可能实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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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资源具有许多功能性属性，要全面测量这些功能性属性的价值的成本很高，且这些属性不

一定能同时存在，所以每一个交换中都存在潜在机会去攫取财富，就如同在公共领域中寻找

财产，个人会花费成本去攫取它。自然资源可被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至少在一个功能性属性

上的产权得到清晰界定的自然资源；另一类是所有功能性属性都处于公共领域中，产权完全

没有界定的自然资源。前者是在一些功能性属性上，自然资源的权利已经得到了明确的界定，

可以在市场上成交；后者是权利毫无界定的自然资源，不能在市场上成交[3]。对于在市场上

可以成交的自然资源，定价的对象是功能性属性的产权已经得到清楚界定的那些自然资源，

他们作为个体偏好中的一个特征性属性，在这些特征属性上，消费者的边际效用价值等于市

价。由于存在界定这些特征属性的合约，在合约约定的范围里，是不存在交易费用的，因而

可以实现市价等于每个需求者的边际效用价值的均衡状态。对于在市场上不可以成交的自然

资源，定价的对象也只能是他们的某些功能性属性，而这些属性存在着一些替代属性或互补

属性，通过操纵或控制后者的价格，便可以推测出自然资源某些功能性属性的价值[8]。 

当然，自然资源定价还依赖于价值观的判断。环境文献已经确定了社会采用的政策和道

德准则下的三种基本价值关系：通过个人偏好表达的价值、通过社会规范表达的公共偏好价

值和功能性生态系统价值[9]。本文主要针对个人偏好表达的价值，即基于产权分析下的效用

价值论来分析自然资源的市场价值。 

 

二、可交易的自然资源定价分析 

 

在市场上可交易的自然资源，至少在一个属性上它的产权已经被清晰界定。作为属性的

载体，在不同的交易人面前，对象是相同的。但源于不同人口社会学特征下个体的支付意愿

的差异，不同的交易人交易的价格又不同。价格的形成并不是所有同一交易标的下的交易人

都以相同的价格成交，而是自私自利的个体不断地调节边际效用价值使得市场最终达到了边

际效用价值等于市价的均衡状态，这是价格形成的机理。对在市场上可交易的自然资源定价

的过程，是一个通过价格进行的倒逼过程，即通过价格来揭示自然资源自然力在价格形成中

的贡献，即自然租金。自然资源产品的市场价格等于自然租金与人类利用成本之和，如一单

位水的真实价格等于租金价格与生产成本之和[10]。同类研究没有划清分析对象的界限，盲目

地进行笼统分析，就如同放大了适用的范围，类似于套套逻辑。自然租金必须通过个体支付

意愿付诸于行动来实现。 

要对市场上可以交易的自然资源定价，还得从使用自然资源个体的效用角度出发来揭示

个体对自然资源的支付意愿。一般而言，在国家或集体所有权制度下，虽然自然资源的使用

经营权的获得要花费一定的成本，但是，这一部分成本在自然资源使用经营实现的收益中得

到了全部补偿的，而使用经营权的获取取决于个体的偏好，偏好的选择是基于个体的序数效

用。因此，本质的问题是如何确定在自然和现实的约束条件下个体效用最大化的自然资源利

用方式。在个体获得了界定清楚的自然资源产权后，便可以对自然资源进行利用了。自然资

源具有多个功能性属性上的效用，即它有多种用途，除了消费带来的效用外，可能还有其他

方面的效用，他们呈相生或相克的交叉状态。而在个体方面，在不同的需求层次上，个体产

生的效用不同，一般个体会将自然资源用于最优维度需求上，而以其他维度需求为机会成本。

自然资源的功能性属性与人的需求的契合最终催生了自然资源的利用方式，人的需求便给自

然资源的确定属性赋予了对应的支付意愿，在自然资源产品在市场上形成价格的过程中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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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自然资源的价值。 

对于一种自然资源，假设它的功能性属性为 x，具有 n种功能，在第 i种功能上使用的自

然资源量为 xi，其中 i=1,2,…,n，自然资源量对于个体的约束值为 L。设个体在利用自然资源

功能性属性时产生的效用为 U(xi)，效用函数为凹的。则在关于自然资源功能性属性利用的选

择上，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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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一种在市场上可交易的自然资源，在经济功能属性上，它具有产生收益的效用；在生态

功能属性上，它具有保护环境的效用；⋯⋯等等。作为理性的经济人，经济功能属性是占优

的，生态或环境由于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只有在具有外部管制或能带来收益的情况下才会

被个体重视。在特定功能性属性的产权被清晰界定以后，个体会在特定功能上利用自然资源，

绝大多数情况是个体在单个特定功能上实现效用最大化。人口爆炸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使得

原有的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了稀缺资源，利用自然资源时考虑生态环境保护成为一种趋势。 

对于在市场上可以交易的自然资源，它的某一特定功能性属性的产权被清晰地界定了，假

设获得这一特定产权的成本为 c，在特定功能上利用自然资源形成的自然资源产品的市场价格为
p，生产的自然资源产品数量为 q，在自然资源产品形成过程中的个体投入成本为 l，外部性补

偿成本取决于谈判系数，每生产一单位自然资源产品使用的自然资源的价格为 r，则存在： 

p
q

l

q

c
pr                                                         （2） 

在同一种自然资源的利用上，个体的偏好具有一定趋势，而这种趋势是通过自然资源产

品价格实现的，只要揭示出自然资源产品的长期价格趋势，就可间接地获得自然资源的长期

价格。在时间趋势上，自然资源产品的价格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发生波动，可能是消费者

个体的支付意愿的波动，或可能是消费者个体之外的因素引起的波动，也可能是消费者个体

支付意愿与外界因素交叉影响引起的波动。在长期上，这种波动较短期稳定，是因为消费者

的消费偏好存在惯性，这种惯性会引发自然资源产品价格的相关性变化。剔除自然资源产品

价格中的人类投入成本，剩下的即为自然资源在人类需求上通过市场实现的价值。即对于第

t年的自然资源租金 rt，存在： 

p
q
l

q
cpr tt

t

t

t

t

tt                                                         （3） 

只要剔除 rt中由于外界环境影响的价格趋势，就可揭示消费者个体在自然资源上的支付

意愿，即为自然资源的长期价格。操作的原理是对历年自然资源租金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 CPI

去势处理后，验证去势序列数据的平稳性，如原始序列数据平稳，则判断是 AR、MA 或是

ARMA过程；若原始序列数据不平稳，则需要对原始序列数据进行差分处理，使数据平稳后

再做预测，则使用的是 ARIMA模型。Hotelling等从可持续性角度对自然资源利用进行研究，

发现带有时间贴现因子的经济系统能够达到均衡。但是对于消费者个体，长期偏好是不稳定

的，知识和技术的进步对偏好的冲击在长期上是无法预测的，因而在时间偏好上理性的消费

者个体是不会做出长期决策的。自然资源量本身是不稳定的，在人类不介入的情况下，它是

能通过自我生产而增加存量的；而资产是稳定的，它的增加必须通过人类的能动性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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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与资产存在的差异使消费者在其价值上的偏好无法像资产那样稳定，因此借鉴资产

套期定价等揭示消费者时间偏好的方法对自然资源的长期价格进行分析的科学性有待考证。 

 

三、不可交易的生态服务定价分析 

 

从产权分析的视角，所有的自然资源①都可以划分为三类：私人性、公共性和俱乐部型②。

俱乐部型又叫准公共产品，包括公共资源③和俱乐部产品[11-12]。由于公共性自然资源的集体消

费性不可能将每个个体都孤立开来，不可能毫无代价地监督和排斥其他个体的消费，因此市

场机制无法发挥作用。不同的是，公共物品的数量是非排他的，但付费的意愿是私人的；私

人物品的价格是公共的，但数量是排他性的[13]。因此，即使对于不能在市场上交易的自然资

源，仍能通过揭示消费者的支付意愿来完成定价。一般而言，产品具有三种定价方式：市场

定价、政府指导定价和政府直接定价。由于公共产品的外部性导致需求不能完全反映到价格

上、公共产品追求社会效益而非经济效益以及公共产品的垄断性的原因，市场定价在公共品

的定价上是不可行的。而政府定价往往又存在对自然价值的过低估计问题，如北京地铁全程

2元“一刀切”的定价方法，在过去 7年中产生了 931亿元的财政负荷，挤占了 7.9%的民生

支出。这种公共产品即使不能按照市场定价，也要考虑供给与需求、成本与收益的平衡[14]。

笔者认为，除了国防、治安这种纯公共产品需要政府提供外，其他准公共物品应该让市场在

已经进入市场进行交易的属性上发挥定价作用，让政府在还没有进入市场交易的属性上起到

调节作用，管理属性使用经营权的获取价格。如今，物质形式的自然资源绝大多数已经进入

到市场中，绝大多数服务形式的自然资源还不能在市场中进行交易。 

1990年代后期以来，生态服务价值评估研究成为了我国学术界的一大热点，主要有两方

面：全国或某区域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单个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或生态系统单项服务价值。

生态服务价值评估的关键点是如何确定各类生态服务的价格。到目前为止，国内主要有两种

解决的方法，其一是简单地寻找一个替代品价格，如用工业制氧成本作为森林释放氧气的价

格、以国际市场上的碳税作为森林固定二氧化碳的价格、以市场上的化肥价格作为草地固定

营养物质的价格，等等；其二是通过专家打分，以农田的食物生产为 1，确定各生态系统中

各类生态服务的当量因子，然后基于农田的地租折算出各类生态服务的价值。方法一中植物

释放氧气与工业制氧的成本不一样，而碳税也只是部分国家暂时做的政策试验，并不能真正

反映二氧化碳的价格；方法二中，生态学家的偏好并不能代表社会其他成员的偏好，且生态

学家出于职业偏好可能夸大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在经济学的价值化上，上面的两类方法都

是可以被证伪的。实质上，这些方法都是想找到一个替代属性来揭示消费者个体在生态服务

上的支付意愿，从而实现生态服务价值化。这种思路是对的，但是在确定替代属性上，他们

的做法有待考虑，原因是：他们不是根据消费者个体的偏好来确定替代属性，而是根据他们

自己的偏好来进行这一过程。科学的方法是，寻找一个由市场决定的成本属性，并揭示生态

服务与成本属性在消费者个体偏好上的相关性。 

本文以生态服务 N为例，剖析了在市场上不可交易的自然资源定价原理。对于生态服务

                                                      
① 包括物质形式和服务形式两种。 

② 俱乐部型是指介于私人性和公共性之间的。 

③ 指 open-access resource，产权没有界定，不属于任何对象的资源。我国是自然资源国家或集体所有，

因此不存在这种公共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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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只有消费者个体有需求，且预期获得的消费效用大于其支付意愿时，消费者个体才会付

出代价来消费它，它的市场价值才能实现。此时的代价即为上文分析中所谓的成本属性。成

本属性的选择存在很多分歧，旅行成本方法的全部成本便是一个代表。笔者认为必须分清各

个对象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如旅行中的对象是消费者个体与目的地，旅行的成本包括交通

成本、住宿成本、餐饮成本、景区成本、购物成本等等，如若用全部旅行成本来评价景区的

价值，未免“以偏概全”。景区的价值只是由消费者个体在景区上支出的成本所体现的，并不

是旅行的全部成本。对于像景区中某一生态服务的价格，应该用景区门票这种直接相关的成

本属性来揭示。这是因为，景区中生态服务属性的产权没有被界定，但景区使用经营权被界

定了，而消费者个体在生态服务属性上是有需求的，消费者个体只有在产权被界定清楚的景

区上支付成本属性，才能满足其生态服务属性上的需求。因此，对在市场上不可交易的自然

资源定价中成本属性选择的原则是：将消费者个体在不可交易的自然资源上产生需求的属性

作为一个变量，然后需找一个与其属性直接相关的成本属性，且该成本属性具有产权界定清

楚、由市场定价的特征。 

令消费者个体在 N 上产生生态服务需求的属性为 a，选择的成本属性的市场价值为 b，

根据消费者个体在支付市场价值 b的影响因素，可以选出决定支付决策的重要属性 d、e，根

据 a、b、d、e的现实情况以及可能变化的方向，可以将他们分别设置成不同等级的选项集合，

如｛a1,a2,a3｝，｛b1,b2｝，｛d1,d2｝，｛e1,e2,e3｝，将这些集合中的元素进行组合，根据正交性、水

平值平衡、最少重复、效用平衡的原则挑选出一些选项，对做出支付价值 b行为的消费者个

体进行抽样调查，获得调查数据。根据计量模型回归可得到不同水平下消费者个体在成本属

性 b与需求属性 a、d、e相关性上的偏好，即： 




b

a
aWTP 

                                                               （4） 




b

d
dWTP 

                                                               （5） 




b

e
eWTP 

                                                               （6） 

在不同水平值上，即可通过消费者个体在生态服务需求 a与成本属性 b之间的相关性偏

好来揭示消费者个体在 a上的支付意愿，即为生态服务属性的价格。 

对于不可交易的生态服务，由于其具有移动性，相对于自然资源产品，其产权的界定更

难以实施[15]。要预测生态服务在长期上的变化很困难，如果通过变化的生态服务存量和流量

来进行价值界定，那么经济落后、自然资源都未开发利用的国家应该是最富有的，这不就是

认可自然资源资本与人力、物质资本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吗？这是一个误解[16]。价值是市场交

换的结果，是消费者支付意愿在市场上的实现，是人的需求下的效用价值在市场上的边际变

化。如果没有人类，不用谈价值，自然就是自然存在物的集合，它们的存在和发展遵循自然

的规律。因此，要对不可交易的生态服务长期价格进行分析，必须还得揭示人类在不可交易

的生态服务上的长期支付意愿趋势。在不同的时间点，个体的社会人口统计学特征会有差异，

需求会不同。当然，成本属性在时间维度上的序列数据可以揭示一部分变化趋势，但更关键

的是个体在成本属性与生态服务属性相关性的偏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是难以确定的。

如果这种偏好不变，那么长期价格可以确定；否则，只有成功地捕捉了这一偏好的趋势，长

期价格才是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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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  语 

 

综合本文的分析，得到以下结论：自然资源定价的对象是自然资源属性的交换价值，定

价的立场是在个体偏好基础上对自然资源界定产权的属性的利用实现效用最大化，其本质是

揭示个体在自然资源属性上的支付意愿，即在自然资源某一属性产权被界定的情况下，通过

自然资源产品的市场价格揭示自然资源的价格。人的需求的多维层次和物的属性的多维性是

相关的，物的多维属性来源于人的需求导向下物的多种“有用性”，然而，在满足人的需求上，

这些“有用性”有时是竞争的，个体只能以序数效用判断在哪种属性上界定产权来满足自身

的最大效用需求，从而实现与自身人口社会学特征相符层次需求上的效用，在这个层次上，

个体会对已经界定清楚产权的属性，在个体对应需求的“有用性”上进行利用。 

根据产权的界定与否，自然资源可以划分为在市场上可以交换的自然资源和在市场上不

可交易的自然资源两类。前者是针对至少一种属性已经被界定产权的自然资源，如耕地自然

资源在经济属性上的生产经营收益；后者包括两种类型：一是一些属性已经被清楚地界定了

产权，且仍有剩余属性处于产权未定的公共领域的自然资源，如耕地自然资源的生态保护属

性；二是所有属性都没有界定产权的自然资源，如雾景、空气净化等生态服务。要对两类不

同的自然资源进行定价，关键是揭示个体对它们的支付意愿。对于在市场上可以交易的自然

资源，自然资源产品的价格可以揭示；对于不可在市场上交易的自然资源，只有通过具有市

场价格的成本属性，并捕获个体在成本属性与定价对象属性相关性的偏好来揭示个体在定价

对象属性上的支付意愿。 

不论是在市场上可以交易的自然资源，还是在市场上不可交易的自然资源，外部性问题

都是存在的。对于在市场上可以交易的自然资源，虽然产权得到了界定，但产权界定下自然

资源的利用会产生外部性，这种外部性的方向是明确的，受影响的个体可能会忽视这种影响，

也可能通过谈判的方式消除这种影响；而对于在市场上不可交易的自然资源，在我国一般属

于集体或国家所有且使用经营权没有授予个体的对象，在政府没有强制监督的情况下，个体

可以无偿使用。如果供给大于需求，对它的使用产生的外部性是一种公共产品，如污染空气

的行为，个体不会关注这种外部性，而形成了政府的义务。但如果供给小于需求，个体之间

竞争性使用会使市场产生，个体就会衡量这种外部性的成本问题了。因而，对于在市场上可

以进行交易的自然资源，它的外部性问题可以通过市场解决；对于在市场上不可交易的自然

资源，它的外部性问题需要政府的适当介入或促使市场机制形成。自然资源价格也因此受到

了外部性解决成本的影响，对于在市场上可以进行交易的自然资源，如果外部性在谈判中通

过市场的方式解决了，则需要在自然资源产品中扣除负外部性成本或增加正外部性收益，当

然这是在外部性不被忽视的情况①下；对于在市场上不可交易的自然资源，作为公共产品，

它的外部性问题需要依靠政府来解决，解决的成本由政府的财政负担。但是如果政府将公共

资源的使用经营权处于市场中，公共产品就会转化成私人产品，外部性问题就能通过市场机

制解决了。此时的自然资源价格则需要考虑获取使用经营权的成本。公共自然资源的价格则

需要通过揭示个体的边际支付意愿来获得，这需要将在市场上不可交易的自然资源与具有市

场价格的成本属性联系起来。 

                                                      
① 包括外部性影响很小，受影响方不想处理它，或者外部性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没有一定的谈判力去解决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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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需要参与具有社会公益性质的公共品提供，因为不论是市场上可以交易的自然资源

定价，还是不可在市场上交易的自然资源定价，政府都具有保障产权获得公平性的责任，限

制垄断与非法竞争，使法律具有公信力和执行力，而不应该在市场效率发挥作用的领域进行

干涉。正确的做法是在市场需求定价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弥补市场在满足不同层次群体需求

上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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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Natural Resource Pri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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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limitation of property rights, this paper divides natural resource 

into two types, tradable and non-tradable, and analyzes their pricing mechanisms. It is found that price of 

tradable natural resource depends on consumers’ willingness to pay revealed by the market price, and price 

of non-tradable natural resource lies in cost attribute in the market and consumers’ preference to the 

connection. Thereinto, resolving externalities and government intervening should suit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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